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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贫困概念辨析与治理取向*

杨立雄

［摘 要］系统地梳理了相对贫困研究文献，发现学术界对相对贫困及相对贫困治理的理解存在误

区。为此，对相对贫困概念进行辨误，认为相对贫困并非绝对贫困的高级形态。作者从社会比较而非

生理需求的视角重新定义了贫困，认为相对贫困的本质特征既有不平等，也包含了“贫困”内核；相

对贫困治理的价值取向应兼顾不平等和“贫困”，在增长中改善分配结构，在发展中夯实兜底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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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贫困研究通常呈现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贫困元问题研究，即探究贫困是什么；第二个层

次是贫困发生学研究，即探究贫困如何产生；第三个层次是贫困行动学研究，即探究如何解决或

缓解贫困。在上述三个层次中，元问题研究是建构贫困理论大厦的基石。正如阿尔柯克（Peter Al⁃
cock）所说：“理解贫困的首要任务是界定贫困，我们必须首先知道贫困是什么，然后才能着手衡

量贫困，然后才能着手减轻贫困”。①但是，至今实践部门与理论界对贫困元问题尚未达成一致，

甚至理论界内部也存在较大分歧，尤其对相对贫困概念、治理等问题，学者进行了多次激烈的争

论，至今未能取得共识。

20世纪80年代初，国内学术界开始关注相对贫困问题，但均是基于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

贫困相对化的观点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贫困问题。直到90年代学术界才开始关注国内相对贫困问

题，②进入新世纪后，相对贫困研究文献逐年增加，研究主题涉及特定群体（如灵活就业人员、农

民工、流动人口）相对贫困、③农村和农民相对贫困、④“工作贫困”⑤等。2019年以后，相对贫

困成为学术热点，大量文献探讨了相对贫困的治理，但是相对贫困的元问题则被忽视。目前，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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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

网络首发时间：2021-07-05 09:10:29
网络首发地址：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44.1067.C.20210702.1346.046.html



术界和实践部门对相对贫困的理解仍然较为模糊，甚至存在认识误区。为此，本文聚焦相对贫困

的元问题，对相对贫困概念和内涵进行辨析，在此基础上探讨相对贫困治理的目标取向。

一、相对贫困定义：一种形态，还是一种视角？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学者对相对贫困进行了多视角界定，为构建中国特色的相对贫困

理论奠定了基础。但是时至今日，学术界和实践部门对相对贫困仍然存在许多争议，其中争议之

一是，相对贫困是区别于绝对贫困的一种贫困形态？还是区别于绝对贫困的另一种视角？⑥

（一）相对贫困的认识误区

梳理相对贫困的定义，发现国内对相对贫困一词的理解因比较的对象不同而形成两种观点。

一种观点将比较的对象拓展到“社会”，将相对贫困定义为相对于社会平均生活水准而言处于较低

水平的一种境况，⑦或物质上和生活上相对于他人匮乏的状态。⑧另一种观点则将比较的对象聚焦

于贫困人口。如：童星和林闽钢将绝对贫困定义为基本生活没有保证，温饱没有解决的一种状态；

相对贫困则是温饱无虞、能维持简单再生产但生活水平依然低于社会平均水平的状态。⑨左停等人

认为，相对贫困与绝对贫困的区别在于“程度”的不同，并呈现“先后阶段性”特点。⑩还有一些

学者虽未明示“相对贫困”是“绝对贫困”的更高级形态，但仍以程度不同来看待两类贫困。如

有学者将低保、特困人员等纳入绝对贫困范围，而将低收入视为相对贫困。

上述对相对贫困的两种理解体现了贫困定义者的不同视角。第一种定义将相对贫困与社会平

均水平进行比较，以贫困对社会群体进行划分，形成“相对贫困”和“不贫困”两类人群。第二

种定义将相对贫困与绝对贫困进行比较，将贫困划分为绝对贫困人群和相对贫困人群。那么，哪

一种定义才是相对贫困的本来含义？为此需要追溯相对贫困一词的起源。20世纪40年代，美国学

者在对士兵进行社会心理学研究时使用了“相对剥夺”一词，用于解释士兵的不满情绪。相对剥

夺理论认为，士兵的不满情绪并非总是直接来自他们所遭受的客观困难，更多是来自他们与其他

人进行比较时而产生的一种情绪，而所谓的“其他人”多来自于社会全体成员，而非比自己处境

更差的人。50年代，默顿（Robert K. Merton）等人将这一概念纳入社会学范畴，建构了“参照群

体理论”，并区分了内群体（即个体所在的群体）和外群体（即个体之外的群体）。由此可见，参

照群体为全体社会成员。后来伦奇曼（Walter Garrison Runciman）在研究英国贫困状况时，以社

会作为相关参照系分析相对剥夺情况。伦奇曼的相对剥夺概念被汤森（Peter Townsend）所采用，

但是汤森及其追随者抛弃了相对剥夺的本来含义（即主观社会比较及其对行为的影响），转而采用

外部可观察的相对性的社会指标衡量生活水平。对汤森来说，“相对剥夺”指的是缺乏社会所定义

的必需品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边缘化，而“穷人”则为“缺乏资源来获得饮食类型、参与活动并

拥有其所属社会习惯的或至少广泛鼓励或认可的生活条件和便利设施的人”。由此可见，“剥夺”

是相对于社会而言的一种匮乏状态，相对于更为贫困的人则为“丰裕”的一种状态。

（二）作为一种视角的相对贫困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绝对贫困研究的经典作家从“生计维持”（subsistence）出发研究贫困

线，逐步建立起绝对贫困的基本理论。布思（Charles Booth）将贫困划分为“匮乏”（want）和

“困境”（distress）两种程度。“匮乏”是一种营养不良、衣衫褴褛的状态；“困境”则既不营养不

良，也不衣衫褴褛，但是他们的生活是无休止地挣扎于贫困线上。由此出发，布思将困难人群划

分为穷人和很穷的人，穷人是指收入可以维持生存但不足以过上体面的独立生活的人，很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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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收入不足以维持基本生存的人。另一位贫困研究专家朗特利（Benjamin Seebohm Rowntree）
将贫困定义为“维持生理需求的最低必需品”，并将贫困划分为初级贫困（primary poverty）和次

级贫困（secondary poverty）。初级贫困是指没有足够的收入维持基本需求，即生活于贫困线以下的

状态；次级贫困是指虽然能够维持基本生存，但是缺少逃离贫困状态的“应对机制”。采用生理

需求定义，美国经济学家奥珊斯基（Mollie Orshansky）基于美国农业部节俭食品计划和低支出食

品计划的现金支出计算了美国贫困线，并为官方所采用。世界银行推出的国际通用贫困线也是基

于绝对贫困理念而得到的一种最低生理需求线。

20世纪70年代，在国际劳工组织的大力支持下，贫困概念转向“基本需求”（basic needs）。

基本需求包括家庭的最低消费需求（如充足的食物、住所和衣物，以及某些家庭家具和设备）以

及基本服务（如安全饮水、卫生、公共交通和保健、教育和文化设施），并加入了与生存和社会参

与相关的“身份象征商品”（status goods）。“基本需求”并未超越“生理需求”范式，只是扩展了

“生计维持”的范畴，但它满足了个体主义的贫困理念，同时又平衡了集体主义的贫困观，因而受

到国际组织的欢迎。1976年，国际劳工组织采取最低数量的衣食住行和健康、教育等“绝对消费

需要”标准来确定贫困线；1995年在哥本哈根召开的社会发展世界峰会在讨论贫困议题时也采用

了“基本需求”定义。

二战后，西方国家进入“丰裕社会”，极端贫困人数逐年减少，甚至在某些地区已基本消除绝

对贫困现象，即使采用“基本需求”测量贫困，仍然难以找出一定数量的贫困人口。越来越多的

人意识到，基于十九世纪生活水平的贫困定义需要改变，以特定社会在特定时间普遍接受的生活

水平的视角看待贫困的观点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其实，早在18世纪亚当·斯密就提出基于社会

背景的生活必需品的理念，100多年后这一观点再次引起学者的关注。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

（John Kenneth Galbraith）提出，判断一个人是否贫困，不仅要看其自身收入，还要看社会中其他

人的收入水平；社会学家哈瑞顿（Michael Harrington）更加直白地说：那些生活水平远低于可能

水平的人，即使他们比中世纪的骑士或亚洲农民生活得更好，也是穷人。贫困的定义应该是那些

被剥夺了我们现阶段的科学知识所规定的最低限度的健康、住房、食物和教育的人，就像现在部

分生活在美国的人一样。 

相对贫困理论与实践的开拓者汤森认为，无论是维持基本生计还是达到适足生存条件，都是

基于人的生理需要而定义，从而导致贫困发生率被低估。为此，汤森基于社会视角将贫困定义为

个人、家庭和群体缺乏足够的资源获得社会习惯的或至少广泛认可的饮食、活动、生活条件及设

施的一种状态。汤森构建了包括饮食、衣服、燃料照明、家庭设施、住房条件、便利环境、工作

条件、家庭支持、休闲活动、教育、健康、社会关系等在内的社会剥夺指数，并运用这一指数对

英国的相对贫困发生率进行测量。相对剥夺不仅拓展了贫困研究视野，也使其成为社会政策的基

础性概念，为欧盟和OECD国家所广泛采用。

综上，相对贫困突破了“维持生存”和“基本需求”的贫困定义方式，从另一个视角—“社

会”重新定义了贫困。从社会需求视角定义的相对贫困与从生理需求视角定义的绝对贫困并不必

然呈现一种贫困形态的递进关系。随着时代的变化，社会定义的生活标准也会发生变化，因此相

对贫困的内涵和标准也会发生变化，这与从生理视角出发定义的绝对贫困形成显著区别。

（三）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的关系

当然，从两个视角定义的贫困并不表示它们不存在联系。事实上，相对贫困一词的出现是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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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西方国家战后生活水平普遍提升，基于生理视角定义的绝对贫困难以准确描述当时的贫困现状

而提出，因此相对贫困状态确实要好于绝对贫困状态，从政策实践看，相对贫困线通常也高于绝

对贫困线。但是，上述关系并不必然成立，从理论上讲，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存在两种关系，要

么绝对贫困人口包含相对贫困人口，要么相对贫困人口包含绝对贫困人口。

设想一下，在某个极端贫困国家，多数人处于生存边缘，很大一部分人处于绝对贫困标准之

下，但这个国家的收入差距较小。那么，可能存在这样一个事实，即相对贫困人口数量少于绝对

贫困人口数量。上述情况并非脱离现实的推测。假设以世界银行提出的贫困线为绝对贫困标准，

以收入比例法（如中位收入的60%）或人口比例法（最低的20%或10%）作为相对贫困划分依据，

比较2017年的贫困数据，安哥拉、坦桑尼亚、塞拉利昂、尼日利亚、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津巴布

韦、莱索托的绝对贫困发生率高于20%，其中安哥拉、坦桑尼亚、塞拉利昂三个国家的绝对贫困

发生率超过40%。显然，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绝对贫困人口要多于相对贫困人口，绝对贫困包含了

相对贫困（见图1）。

图1 2017年世界绝对贫困发生率比较（%）

说明：1.绝对贫困标准为1天1.9美元。

2.本数据只选取了贫困发生率大于或等于1%的国家和地区，其中安哥拉、塞拉利昂、尼日利亚、越南、墨西

哥为2018年数据。

3.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2017年，世界银行门户网站，https://databank.shihang.org/reports.

aspx?source=2&series=SI.POV.DDAY&country=#。

如果用收入不平等衡量相对贫困，那么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的变化呈现以下四种趋势：第一

种趋势是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均改善。也就是说，最为贫困人群的生存状况得到改善，且整体的

收入分配趋于平等。如：1995~2018年期间，巴西的基尼系数从0.596下降到0.539，绝对贫困比

例从6%下降到2%以下（见图2）。第二种趋势是绝对贫困改善，相对贫困恶化。也就是说，最为

贫困人群的生存状况好转，但是整体收入分配未得到改善，甚至收入不平等状态有所加剧。如：

2001~2018年期间，亚美尼亚绝对贫困人口比例从14.4%下降1.4%，但是基尼系数却没有发生变

化，甚至在2009~2018年间还有所上升（见图3）。第三种趋势是绝对贫困恶化，相对贫困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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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整体收入分配状况得到改善，但是最为贫困的人群却没有共享社会发展成果，生存状

况持续恶化。如：2004~2017年期间，斯洛伐克基尼系数整体呈现下降趋势，但是绝对贫困比例

却快速上升（见图4）。第四种趋势是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均恶化。也就是说，最为贫困人群的生

存状况恶化，同时收入不平等加剧，财富向少数人集中。如：1991~2002年期间，阿根廷的绝对

贫困和基尼系数均出现大幅增长（见图5）。

图2 巴西绝对贫困与不平等发展趋势 图3 亚美尼亚绝对贫困与不平等发展趋势

图4 斯洛伐克绝对贫困与不平等发展趋势 图5 阿根廷绝对贫困与不平等发展趋势

说明：1.绝对贫困标准为1.9美元/天（以2011年PPP计算），绝对贫困比例是指低于绝对贫困标准以下的人数

占总人口数的比例，基尼系数为世界银行的估算数据。

2.以上四图的左侧均为基尼系数（单位:%），右侧均为绝对贫困比例（单位:%）。

3.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门户网站，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SI.POV.DDAY。

很明显，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同时下降是最为理想的发展模式，它表明经济增长是一种益贫

（pro-poor）增长，让穷人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相反，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同时上升则是要极

力避免的发展路径，因为这种发展模式不仅让财富向少数富人集中，而且底层贫困人口的生活水

平出现绝对性下降。

二、相对贫困内涵：“相对的”，还是“贫困的”？

对相对贫困的不同界定决定了对相对贫困内涵的不同认识。事实上，自汤森创立“相对剥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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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词以来，贫困研究的经典作家就相对贫困的定义和内涵发生过多次争论，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

注。而在国内，虽然没有就相对贫困问题发生过较为激烈的学术辩论，但是对相对贫困的内涵理

解仍然存在不同的观点，甚至有些观点是完全相反的。

（一）相对贫困内涵的争论

从社会视角定义的相对贫困，其本质特征是什么？国内学者对此问题的回答形成两种观点：

一种观点更关注相对贫困中的“相对性”，认为相对贫困的内涵是不平等，造成相对贫困的根源在

于分配不公。如：高强和孔祥智将造成相对贫困的根源归结为财富、收入在不同阶层之间的不公

平分配；许源源则将社会中占有相对少资源的群体和个人划分为相对贫困者；阮正福将总人口

中最低收入组的收入与最高收入组的收入差别悬殊的状况称为相对贫困；杨力超等人将相对贫困

定义为与全国平均家庭可支配收入相比，不同社会阶层和群体的家庭可支配收入水平的分布情

况。为了方便计算，经济学家提出按社会平均收入的一定比例作为相对贫困标准的计算方法（简

称收入比例法），或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分类（最低收入户、低收入户、中等偏下户、中等收入户、

中等偏上户、高收入户、最高收入户），将最低10%或者20%家庭划为相对贫困范围。另一种观

点则关注于相对贫困中的“贫困”，认为相对贫困仍然具有一个不可去除的内核—“贫困”。如：

凌经球认为相对贫困是由于收入分配差距或基本公共服务不均等因素导致部分家庭或个体的福利

水平处于社会平均水平之下。林闽钢则从“贫困”的语义分析出发，将“贫”指向收入不足，与

收入贫困概念相近似；将“困”指向人们所处的自然或社会困境；“贫”是相对贫困的“内核”，

“困”是相对贫困的“外壳”。上述两种观点的争议焦点在于相对贫困是否存在一个不可去除的

“内核”，即贫困。第一种观点认为相对贫困中只有“相对”是永恒的，“贫困”是可以去除的；第

二种观点则认为相对贫困中既有“相对”，也有“贫困”，没有“贫困”的相对贫困只是一种不

平等。

其实，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汤森与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就此问题发生过争议。在

汤森看来，绝对贫困是相对剥夺的狭义表述，是相对剥夺中较小的部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

绝对贫困逐步下降，甚至有可能被根除，如非洲式的贫困在英国就已几乎不存在。但是森认为，

只强调相对贫困的“相对性”而忽视其“贫困”，就会出现违反常识的情形，即：经济衰退、生活

水平全面下降，贫困也许不会增加；相反，经济快速增长、生活水平全面提升，贫困也许会增长。

森举例说，在美国石油开采的繁荣时期，北达科他州的劳动力价格快速上涨，快餐工人的工资翻

倍，达到每小时15美元。然而在相对主义看来，由于他们的邻居在石油钻台上工作，每小时挣到

25美元，所以快餐工人变得更穷了。相反，当发生经济危机、社会各阶层的收入都出现下降时，

甚至一些人掉入难以维持基本生存的境地，但是因为中上阶层的收入也出现大幅度下降，所以贫

穷的相对状况并没有发生变化，甚至还会有所减轻。这是一件很荒谬的事情。所以森坚持认为，

贫困存在一个不变的绝对主义内核。

时至今日，相对贫困仍然是一个存在争议的概念。有人认为，相对贫困概念的提出，有助于

克服严苛的绝对主义标准下贫困人口减少的态势，让更多的穷人共享社会发展成果；但是也有人

认为，相对贫困概念的提出是为了支持以平等而非扶贫为主要目标的社会经济政策，最终导致对

最为贫困群体的生存状况的忽视。尽管存在上述争议，但是不可否认的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

发展，基于生理需求的绝对贫困方法难以适应发达经济体的贫困现状，而相对贫困从一个全新的

视角重新定义了贫困，有助于深入理解“丰裕社会”的贫困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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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相对贫困的“贫困”内核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绝对贫困人口处于快速下降之中。1981年~2017年，世界极端贫

困发生率从18%降到3%以下，即使是最为贫困的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的极端贫困发生率也从最

高的近30%（1994年）下降到15.1%。在绝对主义看来，维持最低生存的需要与时空的关联度不

大，甚至可以脱离社会背景而成为一个纯生理学话题，如果基本需要在生理生存和安全方面得到

满足，那么贫困就真的不存在了。

然而，世界银行专家瑞沃林（Martin Ravallion）认为，任何“基本需求”都有主观性和社会

特殊性，甚至最具客观性的卡路里也并非完全的绝对和客观，因为营养学家也无法就不同年龄、

性别、职业、生活条件等所需的卡路里水平达成一致。“需要”这一概念本身也是相对的，也就

是说，绝对贫困也是“相对的”，绝对贫困的内涵和标准会随时空而变化。即使是最严苛的绝对主

义在定义贫困时也没有脱离时空背景。事实上，布思所说的“体面的独立生活”或者“这个国家

的通常标准”也是由社会定义的，朗特里的初级等级和次级贫困也照顾到了社会发展的需要，还

有人把汤森的“相对剥夺”看成是绝对贫困概念的延伸，表明绝对贫困具有某种相对性。

考察绝对贫困线的调整和变化，可以看出绝对贫困并非一成不变。世界银行的极端贫困标准

经历了两次调整（2005年和2015年），现有标准是最初标准的1.76倍；美国贫困线属于绝对贫困

线计算方法，但是其历年水平保持了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2019年一个四口之家的贫困标准达

到26172美元，是1959年的8.8倍。同样，中国各地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每年都进行调整，在调

整时不仅考虑物价因素，也考虑了居民收入、消费等因素的变化，力图保持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

购买力稳步上升。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绝对贫困中的“贫困”是“相对的”，或者说，绝对贫困并

非一成不变的，也应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改变。

贫困的“绝对性”，或者说，绝对贫困的“相对性”，导致了相对贫困包含一个“贫困”内核。

（三）相对贫困与不平等

将相对贫困理解为收入不平等有其合理性，因为相对贫困与收入不平等存在较强的相关性，

收入不平等程度越大,相对贫困程度就越严重，OECD国家的数据证实了这种观点（见图6）。但是，

相对贫困与不平等并非完全对应关系。事实上，法国和爱莎尼亚的基尼系数大约为0.30，但是爱

莎尼亚的相对贫困发生率却是法国的两倍。同样，爱莎尼亚、韩国、以色列与墨西哥、智利的贫

困发生率接近，但是后两个国家的不平等程度却高于前三个国家。匈牙利和爱莎尼亚是一个例外，

不平等程度处于中等水平，但是贫困发生率却处于较高水平。

不平等的测度并不依赖于收入、土地、财产、纳税以及其他变量，而依赖于收入分布；相对

贫困则包含了一个基本的内核，即“贫困”，尽管这种贫困程度超越了“维持生计”或“基本需

求”的范畴，但是仍然指向一种不足以维持体面生活的状态，如食物、住所等必需品的缺失。不

平等则超越具体生活场景和物品，将收入分布简化为一条形态独特的曲线，然后采用一个主观的

标准将这条曲线划为贫困人口和非贫困人口，完全忽视了相对贫困中的“贫困”内涵，忽视了贫

困人口的艰难生活状态。

将相对贫困等同于不平等会出现如下困境：在一个物质高度发达但存在不平等的社会里，将

底层10%或20%的群体划为相对贫困人口，而这些所谓的贫困人口只是比别人少拥有某些奢侈品

而已。此种情形与大多数人所理解的贫困毫无关联，事实上，上述情形用收入不平等就已足够解

释和描述社会分层，而无须用“相对贫困”再去构建另一套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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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相对贫困还存在一个难以克服的逻辑缺陷，即：当一个国家在经济快速发展、人

们生活水平普遍提高时，却可能出现相对贫困恶化的局面。与此相反，在一个发展落后但收入差

距相对较小的国家，其相对贫困程度却可能要好于一个相对发达但收入差距相对较大的国家。如：

一些发达国家具有较高的贫富差距，而一些发展中国家的贫富差距较小，导致许多发达国家的相

对贫困程度高于发展中国家，然而事实是，许多发达国家的最低收入水平甚至超过了发展中国家

的中等收入水平。所以，把贫困“当作一个不平等问题”来分析是不恰当的，用收入比例法（收

入不平等）确定相对贫困标准甚至只是一场数字游戏而已。

图6 OECD国家贫困发生率与基尼系数的关系（2018年）

说明：1.根据2018年各国贫困发生率与基尼系数数据计算相关系数并绘图。

2. 数据来源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

2018，Poverty Rate （贫困发生率），https://stats.oecd.org/#income distribution database: by country-POVERTY；

Gini Coefficient 基尼系数，https://stats.oecd.org/#income distribution database: by country- Gini(disposable income,

post taxes and transfers)。

三、相对贫困治理：分配取向，还是兜底取向？

学术界对相对贫困治理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相对贫困的治理对策。梳理这些对策，发现

相对贫困治理对策存在价值取向的不同，而价值取向的不同源于对相对贫困定义和内涵的不同

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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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相对贫困治理的价值冲突

绝对贫困往往意味着吃不饱、穿不暖，进而威胁到人们的生存。不仅如此，绝对贫困的外部

效应也较为明显，它导致了犯罪、社会不稳定，甚至战争。因此，各国在绝对贫困治理上易取得

共识。但是，对相对贫困治理却存在明显的分歧，分歧之一便是相对贫困治理的价值取向是解决

不平等问题，还是贫困问题。

自由主义承认社会中的个体存在禀赋、资源、收入等差异，但是这种差异是可以容忍的，不

平等作为一种广泛存在的社会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接受的，甚至是合适的。他们承认任何

人都不应被剥夺过上体面生活的合理机会，但是个人有责任恰当地利用这些机会。在贫困治理上，

他们坚守个人主义、有限政府和“私人”社会的价值观，认为政府的超常规贫困治理手段只会强

化政府对资源的垄断，损害公民自由权利，破坏市场经济的基础。他们更偏向于增长而不是分配：

可以在经济增长时向全体民众征税（即增长），反对为了治理贫困而从富人口袋里掏钱（即分配）；

反对从生到死为每个公民服务，而应发挥个人的主动性；赞成相对贫困治理聚焦于“贫困”内核，

贫困治理的目标在于维持生存水平而不是追求美好生活。

国家干预主义则把贫困归因于经济制度的失败而不是个人的选择。经济冲击和外部偶然事件

都有可能打破看似负责任的人生道路，把许多人从自给自足的生活状态推向了贫困深渊，而受伤

害更深的是儿童、老人和残疾人。无论财富如何，处于不平等的最底层都是有害的，都值得给予

特别的关注。政府有责任也有能力纠正市场体制的缺陷，建立巨大的安全网是合理的，实施强有

力的反贫困政策也是正当的。国家干预主义重视改变收入不平等局面，甚至追求一种平均主义：

如果不能改善底层的收入，那么最好是降低上层的财富水平，而不是提高每个人的收入。

中国也存在相对贫困治理价值取向的争议。为消除绝对贫困，中国超过国家干预主义的预期，

举全国之力解决“两不愁、三保障”问题，到2020年如期实现绝对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的目标。之

后，中国政府把解决相对贫困问题列入议题。多数学者赞同相对贫困治理需要摆脱绝对贫困治理

的路径依赖，从超常规社会动员向常规化制度化治理转变。但是，对于常规化制度化治理的方式

存在分配取向和发展取向的分歧。分配取向更关注于不平等，期望政府采取强力的分配政策改

变收入分配结构；发展取向则更倾向于利用市场力量解决相对贫困问题，在经济增长中解决不平

等问题。无论是分配取向还是发展取向，均将贫困治理指向了相对贫困中的“相对性”问题，而

相对贫困中的“贫困”内核则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

相对贫困治理既要符合贫困的“相对”含义，又要考虑到“贫困”内核这一事实。从“相对”

的角度看，相对贫困与收入不平等密切相关，而收入不平等的成因非常复杂，处于底层的贫困者

不仅是资源分配不均的受害者，也表现为缺乏或被剥夺了满足社会需求和遵守社会习俗所需要的

机会和资源。因此，由政府采取干预措施消除不平等具有合理性和正当性。而从“贫困”角度看，

相对贫困仍然存在大量贫困人口，也许这些贫困人口的生存状态要好于绝对贫困，但是没有外力

支持，他们将长期徘徊于贫困边缘，因此需要在相对贫困治理中给予特别关注。

总之，相对贫困治理要兼顾“相对”与“贫困”，在改善收入不平等时，要防止追求平等主

义；将资源向“贫困”内核倾斜时，要防止对收入不平等的忽视。在相对贫困治理中，要平衡好

个人权利与政府责任的关系，社会有责任为境况最不利的人创造机会，政府有责任保障个体的基

本生存，个人也有责任抓住这些机会，美好生活同时依赖于个体的自我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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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相对贫困治理中的收入分配取向

毫无疑问，经济增长通过增加国民收入实现了持续的减贫，对穷人有利。事实上，中国取得

的巨大减贫成效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长期的经济增长。但是，经济增长并不必然缩小收入不平

等。20世纪50年代，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曾预测经济增长初期不平等程度会加剧，但随着

经济持续增长不平等程度就会降低。然而后来的研究并没有支持这种观点。相反，部分国家在经

济快速增长的同时贫富之间的绝对差距加大了。最为典型的例子是印度和巴西，印度人中最富有

的10%比最贫穷的20%的收入多了4倍，巴西则多了19倍。对北美、西欧和斯堪的纳维亚16个
工业化国家的研究表明，这些国家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均实施了或多或少的减贫计划，但是不平等

程度没有降低，而是在加剧。

不平等程度的加剧往往会造成政治不稳定，导致投资减少，并增加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收

入不平等程度越高，贫困的收入弹性就越低，因为收入分配越不平等，穷人的当前收入和额外收

入所占份额就越低，经济增长的减贫效果就越小。研究表明，与低不平等国家相比，高不平等国

家可能需要高达三倍的增长才能减少贫困。在此情形下，分配的减贫效应要比增长的减贫效应大

得多。研究表明，一个国家20%的最贫困人口的国民收入份额从6%提高到6.25%，其减贫效果

与国民收入翻一番的效果等同。所以降低不平等有利于经济增长，而经济总量的增加导致平均收

入增长，进而让贫困阶层受益。穷人获得更高的回报后，就会出现“储蓄率增加—更大的投资/工
作激励—收入增加—国民收入增加”的正向循环。因此，在高度不平等的国家，改善分配结构成

为相对贫困治理的首选战略。

当今中国面临较为严峻的收入不平等问题。2015~2019年，最高20%收入户与最低20%收入

户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依次为10.45∶1、10.72∶1、10.90∶1、10.97∶1和10.35∶1，居民内部收入差

距长期过大；2014~2018年，城镇最高20%高收入户与农村最高20%低收入户人均可支配（纯）

收入之比分别为2.57∶1、2.50∶1、2.47∶1、2.46∶1和2.49∶1，在城镇化率不断提高的背景下，城乡

差距依然较大。因此，缩小收入差距、改善收入分配结构是相对贫困治理的重要措施。

但是，在相对贫困治理中需要平衡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的关系。没有分配的增长只会进一步

加深相对贫困，而没有增长的分配最终会导致平均主义和普遍贫困，最优的选择是在经济增长中

改善分配结构，或者说，在经济增量中扩大分配份额。

（三）相对贫困治理中的兜底保障取向

改善收入分配固然能从总体上改善相对贫困状况，但是不一定能改善相对贫困人群的内部结

构，甚至导致“贫困中的贫困”（poverty qua poverty）变得更加糟糕。因此，相对贫困治理要更

关注“贫困”内核。当前存在的问题是，相对贫困中的“贫困”内核正在缩小，兜底保障的作用

出现下降。城镇低保自2010年的最高点2300多万人减少到2019年的870万人，年均减少150万人

以上；农村低保自2013年的最高点5400万人减少到2019年的3400多万人，平均每年减少320万
人。目前，全国城乡低保覆盖面约为3%，北京市已跌至1%以下。

基于对绝对贫困的客观性理解，部分学者将低保人数减少看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

是一种正常现象。这种认识有待商榷。尽管我国绝对贫困标准在逐步提升（无论是相对水平还是

绝对水平），但是相较于我国当前的发展水平，绝对贫困标准仍然过低。2020年我国农村贫困线标

准只达到世界银行极端贫困线（每人每天消费支出1.9美元）的80%（按汇率计算，下同），相当

于世界银行中等偏低收入贫困线（每人每天消费支出3.2美元）的46%。2019年第四季度，农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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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低保标准仍稍低于极端贫困线，城镇中位低保标准只达到中等偏低收入贫困线的90%。而我国

还有大量人口处于低收入状态，一旦采用中等偏低收入贫困线，这些人口将被划入绝对贫困范围。

因此，相对贫困治理要聚焦于“贫困”内核，采取切实有效的方式保障其基本生存。包括：

（1）改革基本生活保障制度，扩大相对贫困的“贫困”内核。参照世界银行的第二条贫困线标准

（每人每天3.2美元），逐步提高最低生活保障线，遏制低保对象数量持续下滑的态势；以家庭结构

为基准，遵循儿童优先、强弱有别和积极福利原则，将贫困边缘的特殊家庭（如残疾人家庭、单

亲家庭、病患家庭、多子女家庭等）纳入低保范围；将低保标准的制定权和发布权收归中央，并

由中央承担主要支出责任，逐步增加不发达地区的低保人数。通过上述措施，扩大相对贫困的

“贫困”内核，提升其保障水平，从而改善“贫困中的贫困”群体的生存状况。（2）建立低收入家

庭制度，形成梯度保障。在全国层面建立低收入家庭制度，将人均收入高于当地低保标准、低于

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家庭划入低收入家庭，针对低收入家庭实施专项救助（如住房救助、医疗救

助、教育救助、就业救助）和临时救助。低收入家庭制度由地方政府承担主要管理责任和主要支

出责任，中央政府负责顶层设计，并根据各地经济发展水平给予相应补助。建立低收入家庭制度，

消除福利悬崖，不仅从整体上提升困难群众的生活水平，也有利于改善相对贫困中的底层收入分

配结构。（3）提升自我发展能力，建立生计发展和贫困预防机制。针对相对贫困中的“贫困”内

核，需要加强人力资本开发，提高其可持续发展能力；加强职业技能培训，提供持续性就业服务；

完善健康保障体系，减轻家庭刚性支出负担；建立和完善以家庭为基础的社会支持体系，重视家

庭建设，筑牢家庭贫困预防机制；提升贫困人群市场竞争能力，强化劳动力的市场保护，缓解工

作贫困；创新商业保险模式，发挥市场组织作用，提升市场竞争主体的贫困风险预防能力。

结 语

回顾相对贫困的发展历史，相对剥夺概念提出之初就引起了广泛的争议和讨论，至今相对贫

困仍然是一个较为模糊的概念，学术界对相对贫困的理解未形成共识，尤其是在相对贫困的治理

上，分歧难以弥合。一些发达国家对相对贫困概念的应用持较为谨慎的态度。美国政府上个世纪

60年代已认可贫困的相对性，但并未将其引入美国贫困线的计算中；20世纪90年代，美国政府曾

设想引入“绝对”与“相对”的混合方法，但是引发了社会的普遍担忧，至今美国未采用欧盟国

家普遍采用的中位收入比例法作为贫困线的计算方法。而欧盟所采用的相对贫困标准也主要用于

贫困统计，而非用于贫困治理。相较于国外学术界对相对贫困元问题的争议和分歧，国内学术界

对相对贫困概念的理解虽然有所不同，但是并未出现较为激烈的争论。然而，这并不表示相对贫

困的概念、内涵已经清晰，贫困治理的价值取向已经达成一致。相反，相对贫困概念仍然较为模

糊，其理论自洽性也有待完善。在当前形势下，需要对相对贫困保持冷静的态度，学术界应沉下

心来深入探讨相对贫困元问题，消弥分歧；实践部门则要耐下心来倾听不同意见，凝聚共识。唯

有如此，才能找准符合我国国情和当前发展水平的相对贫困解决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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